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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发行动态” ，选择“正帆科技” ，点击“参与” ，勾选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

对象（如未勾选提交配售对象，则该配售对象无法参加本次发行，点击“我的账户” 一“配售

对象”可查看系统已关联的配售对象信息，若缺少配售对象，需手工添加），分别点击“下载材

料模板” 和“导出PDF” 下载承诺函和关联方信息表（系统根据投资者填报信息自动生成），

投资者打印并签章后将相关扫描件上传至系统；配售对象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还应上传私募投资基金产品成立的备案证明文件扫描件。

第四步：资产证明材料提交

①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明细表

点击“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明细表” 对应的“下载模板” ，投资者将填写完毕后的《配售对

象资产规模明细表》Excel电子版，及《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明细表》盖章扫描版（加盖公司公

章）上传至系统。配售对象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以提交给承销商的

2020年7月29日（T-8日）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数据为准。配售对象除满足上述要求外，申购

规模也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自律规则的要求。

②配售对象资产规模证明文件

机构投资者自有资金或管理的每个产品参与网下询价的拟申购金额不超过其资产规模

（总资产）或资金规模的资产证明文件扫描件：其中，公募基金、基金专户、资产管理计划、私

募基金等产品应提供初步询价日前第五个工作日（2020年7月29日，T-8日）的产品总资产有

效证明材料（加盖公司公章或外部证明机构章）；自营投资账户应提供公司出具的自营账户

资金规模说明材料（资金规模截至2020年7月29日，T-8日）（加盖公司公章）。提供的资产证

明金额应与其填写的“配售对象资产规模明细表”数据一致。

第五步：点击“提交” ，等待审核结果。

纸质版原件无需邮寄。网下投资者须承诺电子版文件、盖章扫描件、原件三个版本文件内

容一致。

特别注意：

如若本次递交系统出现故障、无法正常运行，投资者可在2020年7月31日（T-6日）至2020

年8月4日（T-4日）中午12:00前使用应急通道邮件方式提交材料，否则邮件方式提交材料无

效，具体提交材料和提交方式请登录国泰君安网站（www.gtja.com一资讯中心一业务公告一

企业业务公告）查看“正帆科技网下投资者报备材料及资产证明应急通道提交材料方式” 。

投资者所提供资料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不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或

承诺事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在网下申购平台取消该投资者参与

网下报价的资格，并拒绝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询价。本次发行中所有参加初步询价的

投资者报价情况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以本着谨慎原

则，要求投资者进一步提供核查资料，对进一步发现的可能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不符合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要求的投资者取消其配售资格，并在公告中披露。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际情

况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网下投资者备案核查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会同见证律师对投资者资质进行核查并有可能要求其

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投资者应当予以积极配合。如投资者不符合条件、投资者或其管理

的私募投资基金产品的出资方属于《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所界定的关联方、

投资者拒绝配合核查、未能完整提交相关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告规定的禁止参与网下发行情形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

绝其参与本次网下发行、将其报价作为无效报价处理或不予配售，并在《发行公告》中予以披

露。网下投资者违反规定参与本次新股网下发行的，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网下投资者需自行审核比对关联方，确保不参加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存在

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的新股网下询价。投资者参与询价即视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和发行人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关联方参与询价或发生

关联方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四）初步询价

1、本次初步询价通过网下申购平台进行网下投资者应于2020年8月4日（T-4日）中午12:

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科创板网下投资者配售对象的注册工作，且已开通上交所网下申

购平台数字证书，成为网下申购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网址

为：https://ipo.uap.sse.com.cn/ipo。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述网址参与本次发行的

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

2、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2020年8月5日（T-3日）9:30-15:00。在上述时间内，投资者可通过

上交所申购平台填写、提交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3、本次初步询价采取申报价格与拟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网下投资者报价应当

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不同配售

对象账户分别填报一个报价，每个报价应当包含配售对象信息、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

申购股数。同一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中的不同拟申购价格不超过3个。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

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

价记录为准。初步询价时，同一网下投资者填报的拟申购价格中，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的差额

不得超过最低价格的20%。

网下投资者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0.01元。 每个配售对象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80万

股，拟申购数量超过80万股的部分必须是10万股的整数倍，且不得超过1,900万股。网下投资者

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

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投资者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特别注意：特别提醒网下投资者注意的是，为促进网下投资者审慎报价，便于核查科创板

网下投资者资产规模，上海证券交易所在网下IPO申购平台上新增了资产规模核查功能。要求

网下投资者按以下要求操作：

初步询价前，投资者须在上交所网下IPO申购平台（https://ipo.uap.sse.com.cn/ipo）内如

实填写截至2020年7月29日（T-8日）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投资者填写的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应当与其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证明材料中的金额保持一

致。

投资者需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合理确定申购规模，申购金额不得超过其向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提交的资产证明材料中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

投资者在上交所网下IPO申购平台填写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的具体流程是：

（1）投资者在提交初询报价前，应当承诺资产规模情况，否则无法进入初询录入阶段。承

诺内容为“参与本次新股申购的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已充分知悉，将对初询公告

要求的基准日对应的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上限（拟申购价格×初询公告中的网

下申购数量上限）进行确认，该确认与事实相符。上述配售对象拟申购金额（拟申购价格×拟

申购数量）不超过其资产规模，且已根据主承销商要求提交资产规模数据，该数据真实、准确、

有效。上述网下投资者及配售对象自行承担因违反前述承诺所引起的全部后果” 。

（2）投资者应在初询报价表格中填写“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 和

“资产规模（万元）” 。

对于资产规模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配售对象拟申

购价格×1,900万股，下同）的配售对象，应在“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

栏目中选择“是” ，并选择在“资产规模（万元）” 栏目填写具体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金额；对

于资产规模未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的配售对象，应在“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

可申购金额上限” 中选择“否” ，并必须在“资产规模（万元）”栏目填写具体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金额。

4、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1）网下投资者未在2020年8月4日（T-4日）12:00前在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

的；

（2）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息不一致的；

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3）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1,900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4）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80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10万股

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5）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准” 所列网下投资者条件

的；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在申购平台填写的资产规模与提交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的配售对象资产证明材料中的资产规模不相符的情形，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

该配售对象的报价无效；

（7）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8）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未能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的私募基金；

（9）网下投资者资格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告规定的，其报价为无

效申报。

5、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网下投资者存在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

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并公告：

（1）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2）同一配售对象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3）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4）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串通报价；

（5）委托他人报价；

（6）利用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报价；

（7）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8）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9）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价；

（10）无定价依据、未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理性报价；

（11）未合理确定拟申购数量，拟申购金额超过配售对象总资产或资金规模；

（12）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回扣等；

（13）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不廉洁的情形；

（1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15）获配后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

（16）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17）获配后未恪守限售期等相关承诺的；

（18）其他影响发行秩序的情形。

四、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

（一）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原则

1、本次网下初步询价截止后，经核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

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投资者的报价将被剔除，视为无效；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不符合要求投资者报价的初步询价结果，按照

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协商确定拟申

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10%，然后根据剩

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

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同一拟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由后到先，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

申购数量同一申购时间上按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自动生成的配售对象顺序从前到后依次剔

除,直至满足剔除的拟申购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求。当拟剔除的最高申报价格部分中的最

低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报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10%。剔除部

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并重

点参照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审慎合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

价投资者及有效拟申购数量。

2、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方可且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发行价格及其

确定过程，以及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申购数量信息将在《发行公告》中披

露。

同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额，并在《发行公

告》中披露如下信息：

（1）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所有网下投资者及各类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

（2）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3）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4）网下投资者详细报价情况，具体包括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信息、申购价格及对应的

拟申购数量、发行价格的主要依据，以及发行价格所对应的网下投资者超额认购倍数。

若发行价格超出《发行公告》中披露的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1）若超出比例不高于10%的，在申购前至少5个工作日发布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2）若超出比例超过10%且不高于20%的，在申购前至少10个工作日发布2

次以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3）若超出比例高于20%的，在申购前至少15个工作日发布3次以

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在确定发行价格后，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方可且必须作为有

效报价投资者参与申购。有效报价投资者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1）初步询价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申报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且未作为最高

报价部分被剔除；

（2）当剔除最高部分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配售对象小于10家时，中止发行。

五、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2020年8月10日（T日）的9:30-15:00。《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在初

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必

须在网下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填写并提交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其中申购

价格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为其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有

效申报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后，应当一次性

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

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2020年8月12日（T+2日）缴纳

认购款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二）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持有上交所股票账户卡并开通科创板投资账户

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

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10,000元以上（含10,000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5,

000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16,000股）。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2020年8月6日（T-2日）（含T-2日）前20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

值计算，可同时用于2020年8月10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

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网上投资者

申购日2020年8月10日（T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2020年8月12日（T+2日）根据中签结果缴

纳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询价和网

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2020年8月10日（T日）15:00同时截止。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根据战略投资者缴款及网上网下申购总体情况于2020年8月10日（T

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战略配售、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动

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1、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于2020年8月6日（T-2日）首先

回拨至网下发行；

2、2020年8月10日（T日）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未超过50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50倍但低于

100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5%；网上投资者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100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回拨后无限售期的

网下发行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无限售期股票数量的80%； 本款所指的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指扣除战略配售股票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

3、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资者仍未能足额

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4、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2020年

8月11日（T+1日）在《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

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及方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完成回拨机制后，将根据以下原则对网下投资者进行

配售：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不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将被剔

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分为

以下三类：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为A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a；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为B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为b；

3、所有不属于A类、B类的网下投资者为C类投资者，C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为c；

（三）配售规则和配售比例的确定

原则上按照各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关系a≥b≥c。调整原则：

1、优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50%向A类投资者进行配售，不低于回拨后

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70%向A类、B类投资者配售。如果A类、B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不足安排

数量的，则其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剩余部分可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在向A类和B类投资者配售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调整向B类投资者预设的配售股票数

量，以确保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投资者，即a≥b；

2、向A类和B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C类投资者配售，并确保A

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均不低于C类，即a≥b≥c；

如初步配售后已满足以上要求，则不做调整。

（四）配售数量的计算

某一配售对象的获配股数=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该类配售比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和获配股数。在实施

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1股，产生的零股分配给A类投资者中申

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A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B类投资者中申

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B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C类投资者中申

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

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将中止发行。

（五）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网下投资者2020年8月12日（T+2日）缴款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对网下获

配投资者进行配号，通过摇号抽签确定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

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确定原则如下：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

配售对象中，10%（向上取整计算）最终获配账户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具体账户。本次摇号采用按

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获配对象获配一

个编号，并于2020年8月13日（T+3日）进行摇号抽签，最终摇号确定的具体账户数不低于最终

获配户数的10%（向上取整计算）。

3、 摇号未中签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获配股票将可以在上市首日进行交易、 开展其他业

务。

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2020年8月14日（T+4日）刊登的《上海正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

签结果。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摇中的网下配售对象送达相应安排通知。

八、投资者缴款

（一）战略投资者缴款

2020年8月5日（T-3日），战略投资者将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2020年8月14日（T+4日）对战

略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二）网下投资者缴款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0年8月12日（T+2日）披露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配售对象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获配股数×发行价×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资金应于2020年8月

12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2020年8月14日（T+4日）对战略投资者缴纳的

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

资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8月14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

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

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

协会备案。

（三）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8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不足的，其弃购数量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承担的最大包销责任为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30%，即1,927.0634�万股。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

见2020年8月14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十、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的措施：

（1）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10家的；

（2）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10%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

量不足10家的；

（3）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

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4）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

（5） 预计发行后总市值不满足选定市值与财务指标上市标准的；（预计发行后总市值是

指初步询价结束后，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乘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的总市值）；

（6）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未按照作出的承诺实施跟投的；

（7）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8）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的；

（9）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

（10）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11）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发

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

排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

前提下，经向上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YU� DONG� LEI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春永路55号2幢

联系人：虞文颖

电话：021-54428800

传真：021-54428811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报送核查材料及咨询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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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suaee.com

；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

689

号

1

号楼，咨询电话：

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15

号，联系电话：

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增资项目信息

中国航发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中国航发湖南南方宇航工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42,81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1476

经营范围：航空发动机零部件、机械零部件、通用设备研发、制造、销售以及相关的技

术咨询、转让；设备、房屋租赁；风电、工程机械、船舶、铁路运输、城轨交通运输、燃机的高

精传动系统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服务。

股权结构：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41.90%； 中国航发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17.13%；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17.13%；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13.56%；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28%

拟募集资金金额：80000-1000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面议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1、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零部件加工能力建设投资； 2、高精传动技改

投资，建设1万平米厂房，投资少量关键设备； 3、偿还借款； 4、补充流动资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1、征集到1家符合条件的外部战略投资人且投资总额不少于8亿元（包括员工持股及

原股东增资）； 2、如公告期内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符合投资金额的要求，则按照5个工作

日为一个周期延长信息披露时间，直至达成增资金额等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项目挂牌期满一年，且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人。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1、原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参与本次增

资。 增资全部完成后，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10%左右。

其他原股东拟不参与本次增资，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

2、此次员工入股比例为不超过混改后公司总股权的8%。

3、本次增资拟引入一家战略投资人，且战略投资人投资总额不低于6亿元人民币。

4、本次增资拟引入若干财务投资人(投资总金额范围为0.3亿—2.3亿元之间)。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截止2020年6月30日，增资方尚欠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航发财务有限

公司贷款本金10.42亿元及相应利息。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1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创科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科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批发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纺织品、卫生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物业管理，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库）经营，家政服务，会展服务，医疗器械、机电设

备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

净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及安装（限上门），空气净化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

质污染防治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照明设

备、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5.0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44.5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5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428.58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解决公司资金链安全问题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 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

的对应资产评估结果，并取得融资方有权批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不低于70%，新增投资人合计不超过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5,444.446501万元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纺织品、卫生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物业管理，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库）经营，家政服务，会展服务，医疗器械、机电设

备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

净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及安装（限上门），空气净化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

质污染防治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照明设

备、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44.5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5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2333.34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解决公司资金链安全问题。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 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

的对应资产评估结果，并取得融资方有权批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不低于70%，新增投资人合计不超过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宏盛华源铁塔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40,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职工人数：15

经营范围：输变电工程铁塔、钢管塔（含跨越塔）、钢管杆（桩），变电站构支架（含钢

管式、角钢结构式），广播、微波通信铁塔（含角钢式、钢管式）及桅杆产品，5G智慧杆产

品，新能源（风电、光伏、光热）钢支架，地脚螺栓、铁附件产品，钢结构件（含建筑钢结构、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钢结构）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检修和技术咨询服务；太阳

能光热发电设备与材料制造、风力发电装备与材料制造；照明、路灯杆、管道和钢管柱制

造、安装、维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金属构件、紧固件（含非标准件）、防爬刺、钢网架、金

属护栏、铁塔攀爬机及导轨、防坠落装置、航空警示灯的销售；热浸镀锌加工及金属表面处

理；设备租赁；电力技术咨询与服务；建筑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安装与施工；普通货运及

代理；废旧金属回收；仓储物流（含装卸搬运）服务；承包各类境外及境内招标工程；经营

或代理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6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6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面议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降低带息负债。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

保证金； 3.�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当增资人提出项目

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独资单位合计持股不低于50%； 外部投资人合

计持股不超过50%，且单一投资人的持股比例不高于33%。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募集资金总额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归由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2. �本次增资中， 预留不超过1亿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公司股东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电工电气” ）所属独资企业陕西银河电力杆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陕西银河杆塔” ）按照外部投资人的增资价格、以非货币资产同步认购，山东电工电气及

陕西银河杆塔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50%。 3. �其他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备查文

件。 意向投资人需提交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保密承诺后，方可查阅增资人置

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相关文件。

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010-51915336、13691580217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9-2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www.suaee.com

股权/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Q32020SH1000014】

西安元创化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416万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8.045%）

注册资本：17,600.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煤化工成套技术的研发、转让、服务；煤

种评价；煤化工、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有机合成及环境保护用催化剂的研发、生

产、经营；专业用化学品（易制毒、危险、监控化学品除外）研发、生产、经营；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506.320000 2020-08-26

项目联系人：万雅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24、17317627136

【G32020SH1000196】

招商局铝业 （重庆）

有限公司 45.76%股

权

总资产：28,748.49万元；净资产：14,441.84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

范围：铝合金锭、板、带、箔材、铝制品的生产及销售；海洋工程材料、节能门窗、组

合活动房屋的研发、生产、销售；金属制品、木制品、泡沫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船

舶舾装；建筑装修工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6,609.000000 2020-08-26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Q32020SH1000013】

中科芜湖科技园有限

公司100%股权及转

让方对标的公司人民

币13624.4280万元债

权

总资产：96,639.34万元；净资产：5,285.07万元；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经营范

围：科技园项目投资及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本企业房产出租转让及物业

管理服务；建筑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5,000.000000 2020-8-4

项目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方式：62657272-233

【G32020SH1000194】

上海华奥电竞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6.60%股

权

总资产：业务无法提供；净资产：20,125.00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范

围：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从事货物与技术

的进口业务，经营性互联网文化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演出经纪，文化艺

术交流策划，票务代理，知识产权代理服务（除专利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81.773400 2020-08-25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G32020SH1000195】

广船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24%股权

总资产：1,554.01万元；净资产：1,328.57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范

围：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

询，网址：http://cri.gz.gov.cn/。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600.000000 2020-08-25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G32020SH1000092】

北京惠物润美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100%股

权

总资产：3,272.76万元；净资产：110.32万元；注册资本：100.00万元；经营范围：零

售日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厨房用具、皮革制品、化妆品、五金交电（不含电

动自行车）、塑料制品、陶瓷制品、礼品、宠物食品、宠物用品、玩具、文化用品、体育

用品、工艺品、珠宝首饰、钟表、眼镜、花卉、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照相器

材、计算机及辅助设备、家具、摩托车零配件、食用农产品；摄影扩印服务；修鞋和

配钥匙；验光配镜；汽车装饰；洗衣代收；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火车票销售代理；航空机票销售代

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销售医疗器械I、II类、汽车；餐饮管

理；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零售药品；零售烟草。（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零售药品、零

售烟草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569.096228 2020-8-25

项目联系人：张昕 联系方式：010-51918743、15911119649

【Q32020SH1000012】

青岛三能电力设备有

限公司57.78%股权

总资产：2,973.07万元； 净资产：833.33万元； 注册资本：630.00万元； 经营范围：

ＭＱＤ煤炭采制样系列装置和高新技术电力设备、仪器仪表的研制、生产、销售、

电力设备安装、电力机械设备。

595.920000 2020-8-21

项目联系人：胡丹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5801035531

【G32019SH1000450-3】

西藏白玛甘泉水业股

份有限公司 7500万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40.5406%）

总资产：12,189.79万元；净资产：10,457.17万元；注册资本：18,500.00万元；经营

范围：预包装食品(非酒精饮料)生产兼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3,697.290000 2020-8-21

项目联系人：杨宸 联系方式：17310541994

【Q32020SH1000011】

光大冶金发展 （大

连） 有限公司100%

股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124,000.00万元；注册资本：34,091.98万元；经营范围：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冶炼技术研发；有色金属销售；国内一般贸易；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69,360.000000 2020-8-20

项目联系人：时浩峰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34/13661441586

【G32020SH1000191】

上海久裕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25%股权

总资产：480.72万元；净资产：282.71万元；注册资本：100.00万元；经营范围：物业

管理，室内装潢，经销建筑材料、机电设备、百货，收费停车场库（配建）

80.000000 2020-8-20

项目联系人：顾明明 联系方式：021-62657272*666/13816932164

【Q32020SH1000004-2】

太平洋纺织机械（常

熟）有限公司35%股

权及转让方对标的公

司 人 民 币 7,108,

015.19元债权

总资产：2,462.25万元；净资产：-478.89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

围：纺织机械、自动化夹具及生产流水线、机器人、机床、数控机床、数控专用设备、

针织机械、服装机械、食品机械、五金冲压件以及其它机械设备的设计、开发、制

造、加工、维修;销售电子产品、金属材料、仪器仪表；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00.000100 2020-7-29

项目联系人：房逸宁 联系方式：021-62657272-233

【G32020SH1000146】

深圳美信半导体技术

有限公司21%股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998.25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一般经

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为企业提供管理服务；投资咨询

（不含限制项目）；半导体、元器件专用材料开发、购销；半导体设备的购销；半导

体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子

智能控制器、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智能家居及周边产品的研发与销售；计算

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嵌入式软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通用机械设备、自动化设

备及其零部件的设计、销售、租赁；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经营电子商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半导体及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制

造、封装、测试、购销；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电子智能控制器、汽车电子产品、家用

电器、智能家居及周边产品的生产；通用机械设备、自动化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加

工、制造。

210.000000 2020-8-19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G32020SH1000188】

上海财大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200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的10%）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2,491.36万元；注册资本：2,000.00万元；经营范围：计算

机软件的研制、开发、销售、技术安装、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除专项

审批），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电信业务,代理记账。

249.200000 2020-8-19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G32020SH1000098-2】

上海桑迪精细化工研

究 所 有 限 公 司

45.07%股权

总资产：665.12万元；净资产：377.71万元；注册资本：1,638.46万元；经营范围：精

细化工原料及制品（不含危险品）、药物中间体、涂料、胶制剂、农药中间体研制、

开发、生产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和设备安装；水处理工程；消毒剂销售（限分公

司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53.210000 2020-10-13

项目联系人：何培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5

【G32020SH1000154-2】

江苏中科时代电气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 300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

的5.988%）

总资产：9,519.04万元；净资产：3,787.33万元；注册资本：5,010.00万元；经营范

围：低压电控配电设备及其元器件、中高压配电设备及其元器件、电力滤波装置、

无功补偿装置、机电一体化产品、电源产品、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智能化工控网络

及软件技术以及科技成果中介、转让和组织研发、生产、经营;代理销售电梯、空调

及配件并提供安装、售后服务;承接机电设备、电梯、空调安装工程;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4.106860 2020-8-25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股权/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32020SH1000187】

上海华奥电竞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7.41%股

权

总资产：未提供；净资产：20,125.00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范围：从

事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口

业务，经营性互联网文化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演出经纪，文化艺术交流

策划，票务代理，知识产权代理服务（除专利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00.000000 2020-8-18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G32020SH1000185】

江苏AB股份有限公司

350万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7%）

总资产：14,746.14万元；净资产：13,405.35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

范围：针纺织品、服装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38.374500 2020-8-18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41

【G32020SH1000089】

南京深宁磁电有限公

司57.41%股权

总资产：4,430.95万元；净资产：1,600.58万元；注册资本：1,230.00万元；经营范

围：电子元件、开关电源变压器、软磁铁氧体元器件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及配件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10.780000 2020-8-17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Q319SH1014921-5】

上海许瑞兴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及净资产：未提供；注册资本：100.00万美元，经营范围：生产各种机械式拉

线及相关的五金、塑料、橡胶机构配件、动力滑板车、玻璃升降器总成，销售公司自

产产品；在奉城镇洪庙工业二路99号内从事自有生产用房出租。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000.000000 2020-8-17

项目联系人：王卓赟 联系方式：021-62657272-390

【G32020SH1000030】

杭州中油海华石油有

限公司55%股权

总资产：7,490.06万元；净资产：6,241.51万元；注册资本：2,782.00万元；经营范

围：成品油的仓储经营(上述经营范围应在许可证有效的营业期限内经营);化工产

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仓储服务(除成品油以外其他危险

化学品)。

5,149.250000 2020-8-17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 010-51915379/18612445820

【G32020SH1000184】

贵州工信科贸有限责

任公司16%股权

总资产：326.34万元；净资产：212.33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

(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矿山、非煤矿山、税费征收、超限运输

治理、道路交通、危化、烟花爆竹、环保监测等方面的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软件

硬件集成、销售、维修、服务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

33 .972800 2020-8-17

项目联系人：孟凯 联系方式：010-51918740、15010059298

【Z320SH10G0228】

浙江虎跃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等2户受托不

良资产债权

截至债权基准日2020年4月30日，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依法享有浙江虎跃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人民币 7,658,070.52元、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 13,176,

138.56元，以上总债权合计人民币88,087,372.38元。

-- 2020-7-22

项目联系人：顾桓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G32020SH1000073】

江西赣江井冈山航电

枢纽有限责 任公司

51%股权

总资产：133,109.58万元；净资产：5,001.08万元；注册资本：5,000.00万元；经营

范围：航电枢纽、码头、航道、船闸、物流、发电、水资源开发等港航水运基础设施的

建设及运营管理。

2,550.550000 2020-8-12

项目联系人：侯蓓蓓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80

【G32020SH1000180】

陇西西北铝九鼎粉材

有限公司30.6%股权

总资产：1,959.99万元；净资产：827.09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

铝粉、镁粉、铝镁合金粉、铝材及其副产品加工、销售

254.000000 2020-8-12

项目联系人：胡丹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5801035531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20SH1000789】

江西财富广场有限公

司新余胜利北路分公

司部分资产 （江西省

新余市胜利北路洪客

隆 商 业 街 C 幢

3401-3403室房产）

房屋规划用途：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28.01平方米、103.65平方米、126.72平方米 125.430000 2020-8-26

【GR2020SH1000790】

江西财富广场有限公

司新余胜利北路分公

司部分资产 （江西省

新余市胜利北路洪客

隆 商 业 街 C 幢

2401-2403室房产）

房屋规划用途：住宅，房屋建筑面积：128.01平方米、103.65平方米、128.01平方米 125.880000 2020-08-26

【GR2020SH1000791】

中国外运大 件物流

（常州）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一辆苏DF102N

别克SGM6520UYAA

汽车）

资产类别：机动车，车辆品牌：别克，购置日期：2014-04-02 7.000000 2020-08-12

【GR2020SH1000788】

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废

旧物资等）

标的所在地区：湖北省荆门市，标的具体数量及质量以现场现状为准， 转让价格为

含税价。

3.240000 2020-08-05

【GR2020SH1000794】

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

云南会泽新能源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 （2条

35KV送出线路资产

（含对侧间隔工程））

标的所在地 区 ： 云南省 曲靖市 ， 资产 类别 ： 机 械 设 备 ， 规 格 型 号 ：

1*JL/G1A-150/35、1*JL/G1A-150/35、后两项无规格型号，主要功能用途：两条

35kv送出线路、2座变电间隔

2,544.854900 2020-8-27

【GR2020SH1000795】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

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

浦东大道1525-1539

号房产、 车位及配套

设备资产）

标的所在地区：上海浦东新区，房屋建筑面积：3356.7平方米 12,849.989400 2020-8-27

【GR2020SH1000793】

内蒙古扎鲁特旗双金

郭勒地区多金属矿勘

探探矿权

资产类别：无形资产，资产描述：转让标的为内蒙古扎鲁特旗双金郭勒地区多金属

矿勘探探矿权(证号：T15520090602030418)，勘查面积8.91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为

2019年6月23日至2021年6月22日。

8,031.230000 2020-8-27

【GR2020SH1000792】

一汽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标的所在地区：吉林省长春市，资产类别：其他,土地（使用权），用途：公园与绿

地，现状分析：1）园林花窖 结构：砖混 面积：2079平方米（2）方砖路 结构：方砖

面积：720平方米（3）通道 结构：沥青 面积：1408.05平方米（4）围墙 结构：砖混

+铁艺 长度：442米（5）路灯 结构：钢 盏：8

799.571200 2020-8-13

【GR2020SH100079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

司部分资产 （别克车

一辆）

标的所在地区：上海浦东新区，资产类别：机动车，车辆类型：小型普通客车，车辆

品牌：别克，购置日期：2015-11-09

23.258200 2020-8-13

【GR2020SH1000758】

上海海运海事技术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

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

号1304（D)室）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房屋建筑面积：134.56平方米，实际

用途：办公，房屋规划用途：住宅。 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637.000000 2020-8-6

【GR2020SH1000759】

上海海运海事技术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

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

号1303（C）室）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房屋建筑面积：115.51平方米，实际

用途：办公，房屋规划用途：住宅。 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563.000000 2020-8-6

【GR2020SH1000760】

上海海运海事技术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

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

号1302（B）室）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房屋建筑面积：85.44平方米，实际用

途：办公，房屋规划用途：住宅。 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429.000000 2020-8-6

【GR2020SH1000761】

上海海运海事技术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

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

号1301（A）室）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房屋建筑面积：165.83平方米，实际

用途：办公，房屋规划用途：住宅。 详见网站公告信息

805.000000 2020-8-6

【GR2020SH1000757】

日上免税行（上海）有

限公司部分资产

四张东庄海岸（上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高尔夫会籍卡 516.710000 2020-8-6


